
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  112學年度第2學期   第一次轉學考報名表

	所繳交資料請打ˇ
	□報名費
	□二吋相片一式兩張(一張貼於本表；一張製發准考證用)
	准考證號碼：

          〈考生勿填〉

	
	依報考資格繳交：□身份證 □學生證 □修業證明書(成績單) 
	


	請貼最近三個月內半身正面二吋脫帽光面照片(背面請填寫考生姓名及身份證字號)
	報考類別
	普通 班
	體育班

	
	
	□ 中    不分組(高    )
	

	
	姓名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Ｅ-mail
	

	
	電話
	
	手機
	

	通訊地址
	(　　 )

  ＊請填寫113年1月可收件之地址。

	家長或監護人
	
	關係
	
	電話
	
	手機
	

	原就讀學校
	縣
	
	組

	
	市
	
	科

	具結書
	本人　　　　　　　（請填姓名）今報名參加屏東縣立枋寮高中112學年度第2學期轉學生考試，原校已修習且及格學分抵免轉入科別應修習學分後，尚有應修而未修習之學分，願意自動利用重補修、自學輔導或隨班附讀等方式修畢學分，若未能及時於畢業前修畢應修學分，自願延長修業年限。此致
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              

                   具結人簽章：                  民國113年 1月   日

	行動不便考生
	 (請說明，以便安排考場)
	考生簽名：

	報名手續
	審核報名資格(料)
	繳交報名費
	核發准考證
	綜檢查驗

	
	
	
	
	


註：網底部分請勿填寫
	身分證正面影印本黏貼欄(請浮貼)
	身分證反面影印本黏貼欄(請浮貼)

	學生證正面影印本黏貼欄(請浮貼)
	學生證反面影印本黏貼欄(請浮貼)


(以上各項證明文件需清晰可辨)
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 112學年度第2學期 普通班

第一次轉學考准考證
	
	准       考      證

	
	日      期
	113年1月25日(星期四)

	
	時      間
	學科考試時間

	姓　　名：ˍˍˍˍˍˍˍ
准考證號碼：ˍ       ˍˍ
考試地點：屏東縣立枋寮高中
(屏東縣枋寮鄉新龍村義民路3號)

電話：08-8782095轉12 或 32
	09:00~09:50
	國文

	
	10:00~10:50
	英文


	試　 場 　規 　則
一﹑考生應按時入場，依編定座號就座，未到考試時間，不得先行入場，遲到十五分鐘者，不得入場考試。
二﹑應攜帶准考證並置在試桌上，以便查驗；未帶准考證者，不得參加考試。
三﹑考生入場就座後，應檢查准考證﹑試卷﹑座號三者號碼是否相同，發覺不同時，應立即舉手請監試人員查對，未查明前，切勿作答。
四﹑各科考試時，可帶必需文具，但不得攜帶簿籍﹑計算機﹑通訊器材﹑紙張等物品入場。
五﹑因試題印刷不清楚，得於考試開始後十分鐘內發問外，不得就試題發問。
六﹑考生入場考試後，未滿二十分鐘者不得出場，經勸止不聽強行離場者，扣其該科總成績十分。
七﹑任何一科試卷左下角之座號，右下角之彌封號不得自行撕去或拆開，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八﹑考生考試時不得左顧右盼，違犯者如經勸阻不聽，扣該科成績五分；態度惡劣者扣十分；行為粗暴者，取消其考試資格。
九﹑考生不得攜帶試卷出場，試題須隨卷繳交，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十﹑各科考試答案必須在試卷紙上指定處書寫，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十一﹑考生考試時不得相互交談，偷看或抄襲他人答案，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十二﹑考生不得在試卷上書寫自己姓名或試題無關之任何文字或符號，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十三﹑考生考試時不得自誦答案或以暗號表示答案或使試卷便利他人窺閱答案，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十四﹑考生考試時不得有傳遞﹑夾帶﹑交換試卷﹑冒名頂替等舞弊情事，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十五﹑考試時間終了，（鐘）鈴聲響完後，考生應立即停止作答，留坐原位，俟監試人員收卷後，始得離座出場。
十六﹑考生如有其他一般性違規情事，按其情節輕重議處。

	

	

	

	


【轉學生錄取報到須知】

1、 放榜時間：113年01月25日(星期四) 下午5時，請上網查詢
  （網址：http://www.flhs.ptc.edu.tw 電話：08-8782095轉12）
2、報到：錄取同學請於113年01月26日(五) 下午四點前時前帶下列證件：
      eq \o\ac(○,1).戶口名簿影本  eq \o\ac(○,2).原校轉學證明書 eq \o\ac(○,3).二吋相片2張  eq \o\ac(○,4).低收入戶證明（如無則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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